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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 

民國101年8月16日行政院第3310次院會予以核定 

民國101年8月16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1010141035號函送立法院備查 

  為促進兩岸經貿交流與發展，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

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依據「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 (以下

簡稱 ECFA)第六條有關規定，就兩岸海關合作事宜，經平等協

商，達成協議如下： 

第一章  總則 

第一條 定義 

  在本協議中， 

海關程序指雙方海關及利害關係人應遵守的相關程序及規

定； 

  海關合作指雙方為執行海關規定而進行的各項合作； 

  運輸工具指用以載運人員、貨物、物品入出境的各種船舶、

車輛及航空器； 

  請求方海關指請求協助的一方海關； 

  被請求方海關指被請求協助的一方海關。 

第二條 範圍 

  本協議適用於執行海關程序及進行海關合作的相關事宜。 

第三條 目標 

本協議目標為： 

一、促進雙方海關程序的簡化及協調，提高通關效率，便利ECFA

的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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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便利兩岸人員及貨物的往來，促進兩岸貿易便利與安全。 

第二章 海關程序 

第四條 便利化 

一、雙方應確保海關程序及其執行具有可確定性、一致性及透

明性，其關稅估價、稅則分類等規定應與世界貿易組織或

世界海關組織有關規定相一致。 

二、雙方應採取適當措施，以便利貨物、物品及運輸工具的通

關，並逐步應用資訊技術，促進無紙化通關的發展。 

第五條 風險管理 

  雙方海關應注重識別高風險企業及貨物，實施優質企業（以

下簡稱 AEO）認證制度，便利貨物通關。 

第六條 透明度 

  雙方海關應採取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措施提高透明度： 

一、公布與利害關係人權利義務有關的規定。 

二、設置必要的諮詢點，受理利害關係人相關業務諮詢。 

三、一方海關規定有重大修正，且可能對本協議的實施產生實

質影響時，應及時通知另一方海關。 

四、應一方海關請求，另一方海關應就已公布並影響利害關係

人規定的變動情況提供訊息。 

第七條 行政救濟 

雙方海關的規定應賦予利害關係人對海關作出的決定申請

行政救濟的權利。 

 

第三章 海關合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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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合作內容 

  雙方海關在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領域內進行合作： 

一、相互通報有關海關規定；及時交換與ECFA貨品貿易有關的

關稅估價、稅則分類及原產地認定所需的證件、文書等相

關資料。 

二、為正確核估ECFA貨品貿易進口貨物關稅，主動或應請求提

供及查核關稅估價、稅則分類及原產地認定有關資訊。 

三、進行查處走私相關合作與技術交流，主動或應請求提供查

處走私及其他違反海關規定行為的情報資料與協助。 

四、對通關過程中產生的問題應及時進行溝通協調，採取必要

措施予以解決。 

五、對各自海關監管中應用的風險管理方法，選取可行項目進

行合作。 

六、逐步實施AEO相互承認並給予通關便利。 

七、對各自海關監管中應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（RFID）的方法，

進行交流與合作。 

八、加強在海關保稅區海關管理方面的交流與合作。 

九、建立與ECFA貨品貿易有關的海關電子資訊交換系統。 

十、對暫准貨物通關事項進行合作。 

十一、進行海關貿易統計合作，定期交換貿易統計數據，進行

貿易統計制度、方法、統計數據差異分析等技術交流。 

十二、進行人員互訪、交流、觀摩學習及專題研討。 

第四章  請求程序 

第九條 請求的方式 

  請求方海關應以書面方式提出請求，並附所需文件。如情

況緊急，請求方海關可提出口頭請求，但應儘速以書面方式加

以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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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條 請求的內容 

一、依據本協議所提出的請求應包括下列內容： 

（一）提出請求的海關； 

（二）請求的目的及理由；  

  （三）請求事項的相關情況； 

  （四）請求採取的措施； 

（五）涉及有關規定的說明； 

  （六）答復時限及聯絡方式； 

  （七）其他經雙方海關同意應說明的事項。 

二、被請求方海關必要時可要求請求方海關對上述請求進行更

正或補充。 

第十一條 請求的執行 

一、被請求方海關應在其權限及能力範圍內採取合理的執行措

施。 

二、被請求方海關可依請求提供經過適當認證的文件資料及其

他物件。除被特別要求書面文件外，被請求方海關可傳送

電子資訊並提供必要的說明。 

三、若請求事項涉及被請求方海關以外的其他相關部門，被請

求方海關應將該項請求轉送相關部門，並將處理情況通知

請求方海關。 

四、被請求方海關可按請求方海關的要求執行有關請求，除非

該要求與被請求方海關的規定或做法相抵觸。 

 

第五章  其他 

第十二條 聯繫機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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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雙方同意，由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海關合作工作小組負責

處理本協議及海關合作相關事宜，由雙方海關各自指定的

聯絡人負責聯絡，並建立聯絡熱線，以保障協議的順利實

施。必要時，經雙方同意，可指定其他單位負責聯絡特定

事項。 

二、海關合作工作小組可視需要成立工作分組負責處理本協議

有關事宜，並向海關合作工作小組報告。 

三、雙方海關視需要舉行會議，以評估本協議執行情況及研究

解決有關問題。 

第十三條 保密義務 

一、依據本協議所取得的任何資訊，應受到在接受方取得同類

資訊所應受到相同程度的保護。 

二、一方海關對所提供資訊的保密性有特殊要求並說明理由，

另一方海關應給予特殊保護。 

三、如未事先獲得被請求方海關的書面同意，請求方海關不得

將取得的資訊轉交其他單位及人員，亦不得在司法及行政

程序中作為證據使用。 

第十四條 費用 

一、雙方海關就執行請求所產生的一切費用，原則上應放棄獲

得補償的要求。如執行請求需要支付巨額或特別性質的費

用，雙方海關應商定執行該項請求的條件及有關費用負擔

的辦法。 

二、雙方海關可就執行本協議第八條規定的合作事項所產生費

用的補償問題另行商定。 

第十五條 文書格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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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基於本協議所進行的業務聯繫，應使用雙方商定的文書格

式。 

第十六條 修正 

  本協議修正，應經雙方協商同意，並以書面形式確認。 

第十七條 生效 

  本協議簽署後，雙方應各自完成有關程序並以書面通知另

一方。本協議自雙方均收到對方通知後次日起生效。 

 

本協議於八月九日簽署，一式四份，雙方各執兩份。四份

文本中對應表述的不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，四份文本具有同等

效力。 

 

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       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

董事長  江丙坤                 會長  陳雲林 
 


